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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  言 

本标准按照GB/T 1.1—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。 

本标准由辽宁省商务厅提出并归口。 

本标准起草单位：辽宁省连锁经营协会、大连市连锁经营协会、辽宁现代服务职业技术学院、沈阳

市连锁经营协会、辽宁地利生鲜农产品企业管理有限公司、沈阳百家乐超市连锁有限公司，沈阳新天地

超市连锁管理有限公司、鞍山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。 

本标准主要起草人：高爱民、邢学鹏、王静园、赵顺、孙黎生、关梓辰、田涛、庞明利。 

本标准发布实施后，任何单位和个人如有问题和意见建议，均可以通过来电和来函等方式进行反馈，

我们将及时答复并认真处理，根据实际情况依法进行评估及复审。 

归口管理部门通讯地址和联系电话：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泰山路17号，024-86892673。 

标准起草单位通讯地址和联系电话：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太原南街16号 天籁座25_18室，

024-31078878。 


